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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甄選辦法 

一、甄選委員會 

由本機關邀集具有工程之實務經驗或特長、熟稔畜牧糞尿厭

氧發酵作業及其他有關人員等學者專家成立之，辦理本計畫甄選

工作。甄選委員會之委員在本計畫招商期間，若因受傷、離職或

其他特殊理由等原因，確實無法繼續擔任所賦予之職務以及執行

其任務時，得由本機關酌情另覓合適人員遞補之。 

二、甄選方式 

(一) 甄選內容 

針對符合資格之申請廠商(畜牧業、技術業、機關、財團法

人或社會團體)所提「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計畫書(第二期)」及

「計畫總經費及經費明細(含畜牧糞尿資源化設施工程費及操

作維護費)」內容進行審查甄選，前述計畫書應包含以下項目： 

1. 設置者及其集運處理其他畜牧場基本資料表。 

2. 設置者如屬技術業、財團法人或社會團體者 

(1) 其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其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

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3. 設置所在及集運處理畜牧糞尿畜養類別、頭數、糞尿量、

預估（或實際）沼氣生成量、預估（或實際）發電量。 

4. 糞尿集運方式、範圍、頻率、計畫及設施說明。 

5. 廢水處理設施單元（含厭氧發酵設備）之設置地點、原

料來源、類別及預估（或實際）性質、處理量、功能分

析、處理流程、設計參數及處理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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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糞尿厭氧發酵、沼氣純化、沼氣發電或其他資源化處理

設施等設置地點、發電量及設施說明。 

7. 糞尿厭氧發酵、沼氣純化、沼氣發電、廢水處理設施或

其他資源化處理設施之試車規劃內容。採樣、檢測、監

測相關資料、圖說。緊急應變方法。 

8. 接受委託處理糞尿同意書或契約書影本。 

9. 如委託代操作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設施，其契約書影本。 

10. 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設施設置所在地點土地所有人同意

書。 

11. 資源利用方式、區域、利用量及比率： 

(1) 經農業主管機關依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規定，核准畜牧糞尿水施灌農作個案再利用量。 

(2) 經農業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理辦法規定，核准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量。 

(3) 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准輸（運）送符合放流水標

準之廢水作為植物澆灌之量。 

12. 管理維護及財務計畫。 

(二) 甄選標準 

依據本計畫「綜合甄選評分表」（如附表一），做為綜合甄

選評分標準。 

(三) 評定方式 

本階段係採「甄選」及「簡報與問題回答」，說明如下： 

1. 廠商所提「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計畫書(第二期)」及「計

畫總經費及經費明細」，由本機關分送各甄選委員進行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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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2. 本機關擇定簡報日期後即通知廠商準備簡報資料，就所

提計畫書內容進行說明，甄選時： 

(1) 簡報順序依申請廠商送(寄)申請文件，機關收件先

後順序而定，各申請廠商參加簡報人數至多 3 人。 

(2) 申請廠商應準備 20 分鐘之簡報，簡報至第 17 分

鐘時響 1 次短鈴聲提醒，繼續簡報至第 20 分鐘時

響 3 秒長鈴聲，簡報應立即停止。簡報時間不足 20

分鐘者，剩餘時間捨棄且不可併入問題答詢時間。 

(3) 問題答詢以 15 分鐘答覆為限。當出席之甄選委員

全部提問完畢後，再由申請廠商代表進行統一答覆，

答覆前給予 3 分鐘整理問題時間。答覆時間至第

12 分鐘時響 1 次短鈴聲提醒，繼續答覆至第 15 分

鐘時響 3 秒長鈴聲，答覆應立即停止。 

(4) 如簡報內容有不同於「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計畫書

(第二期)」及「計畫總經費及經費明細」的部份，

以廠商原提送之紙本資料為準。 

(5) 申請廠商簡報及甄選委員詢問事項，應與甄選項目

有關；申請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應不納入甄選考量。 

3. 甄選委員就各申請廠商「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計畫書(第

二期)」與「計畫總經費及經費明細」內容所展現之相關

資格、合理性與技術能力以及簡報與問題回答之表現，

依據綜合甄選項目及標準予以評分，並將評分逐項填入

「綜合甄選評分表」，交由機關人員辦理計分工作。 

4. 評分總計及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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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人員依「綜合甄選評分表」中各申請廠商評分

總計之高低排定序位。 

(2) 機關人員再依據「綜合甄選評分表」申請廠商之序

位對應填入「綜合甄選結果彙總表」（如附表二）

內並予以累計(個別申請廠商之平均總評分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 2 位數，小數點以下第 3 位 4 捨 5 入)。 

(3) 前述「綜合甄選結果彙總表」序位累計最低之廠商，

將取得與本機關優先提送向環保署申請補助之資

格，俟環保署核定補助後，再行簽訂契約。 

(4) 序位不得同名次並列。 

(5)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 2 家以上，且均得為優選對象

時，擇獲得甄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優選；仍

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6) 以100分為滿分，出席委員評定之總平均75分（含）

以上為及格，未達及格分數者不得為優選對象。 

(7) 經本機關通知議約或訂約，廠商未依規定時間至本

機關完成議約或訂約者，以棄權論。 

5. 不同委員之甄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甄選

委員會議決或依甄選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

有明顯差異時，得由甄選委員會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1) 維持原甄選結果。 

(2) 除去個別委員甄選結果，重計甄選結果。 

(3) 廢棄原甄選結果，重行提出甄選結果。 

(4) 無法評定優選廠商。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南市八翁里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計畫(第二期) 

綜合甄選評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甄選項目 甄選子項 
配

分 

廠商編號及得分 

1 2 3 4 5 

一 

處理計畫

書內容之

完整性及

其專業技

術能力 

1. 設置者及其集運處理其他畜牧場基本資料表。 

2. 設置者如屬技術業、財團法人或社會團體者 

(1) 其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其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

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3. 設置所在及集運處理畜牧糞尿畜養類別、頭數、糞尿量、預

估（或實際）沼氣生成量、預估（或實際）發電量。 

4. 糞尿集運方式、範圍、頻率、計畫及設施說明。 

5. 廢水處理設施單元（含厭氧發酵設備）之設置地點、原料來

源、類別及預估（或實際）性質、處理量、功能分析、處理

流程、設計參數及處理水質。 

6. 糞尿厭氧發酵、沼氣純化、沼氣發電或其他資源化處理設施

等設置地點、發電量及設施說明。 

7. 糞尿厭氧發酵、沼氣純化、沼氣發電、廢水處理設施或其他

資源化處理設施之試車規劃內容。採樣、檢測、監測相關資

料、圖說。緊急應變方法。 

8. 接受委託處理糞尿同意書或契約書影本。 

9. 如委託代操作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設施，其契約書影本。 

10. 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設施設置所在地點土地所有人同意書。 

11. 資源利用方式、區域、利用量及比率： 

(1) 經農業主管機關依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

定，核准畜牧糞尿水施灌農作個案再利用量。 

(2) 經農業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規定，核准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量。 

(3) 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准輸（運）送符合放流水標準之

廢水作為植物澆灌之量。 

12. 管理維護及財務計畫。 

60      

二 

計畫總經

費及明細

之合理性

及完整性 

畜牧糞尿資源化設施工程費及操作維護費。 25      

三 
創意及 

回饋 
專業技術能力外之創意與回饋 5      

四 
簡報及 

問題答詢 

(1)簡報內容及時間控制。  

(2)問題答詢完整性。 
10      

評分總計      

備

註 

1.廠商評分總分達 90 分以上及 70 分以下者，請甄選委員說明理由。 

2.優選廠商須達過半數出席委員（含半數）評分 75 分（含）以上且總平均達 75 分（含）以上，其總評分始為合格分數。 

3.申請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答詢者，不影響其申請文件之有效性，仍須納入甄選，惟簡報及問題答詢項目應評為零分。 

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附表一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南市八翁里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計畫(第二期) 

綜合甄選結果彙總表 

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編號 1 2 3 4 5 

廠商名稱 

 

 

甄選委員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評分/平均總評分           

序位和(序位合計)           

序位名次           

全部甄選

委員 

姓名      

職業      

出席或缺席      

姓名      

職業      

出席或缺席      

其他記事 

1.甄選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再予評分：□是；□否。 

2.不同委員甄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有＿＿＿＿＿＿＿＿＿；□無。 

3.甄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甄選結果與機關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有＿＿＿＿＿＿＿＿＿；□無。 

 

附表二 


